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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财政部、原人
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教民〔2004〕5号）和《关于培养少数民
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实施方案》（教民〔2005〕11号）精神，为努力培养造就一批坚定地拥
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乐于奉献、具有较高科学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北京电影学院2015年
将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 

 

一、招生计划  

2015年我校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计划名额为2人，全部招收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考生。学生毕业后，必须按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不得违约。 

 

二、招生范围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十二个

省、市和自治区，和享受西部待遇的湖南湘西自治州、湖北恩施自治州。 

 

三、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审合格，立志为

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承诺毕业后回定向地区（单位）就业。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就业；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本

科毕业生)回定向省（区、市、兵团）就业。 

3.除上述报名条件外，报考该计划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须参加由我校统一组织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时间、考试安排及其他相关报考要求等均参照《北京电影学院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等文件。 

 

四、报名、考试和录取  

1.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的考生，报名前须与所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联系，确认报考资格，填写《报考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



表》（见附件）并审核盖章。此材料务必提交，否则无法按照“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报

名、考试及录取。 

2.我校将坚持“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实行“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

划线、择优录取”等特殊政策招收学生。 

3.在职考生，由拟录考生与报考学校、所在单位或者隶属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签订“定向培养”

协议书，非在职考生的录取，由拟录考生与报考学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书后方可录取。优先录取在学术、科研、教学等领域有突出贡献或在民族文化艺术方面有一定造

诣的考生。录取名单将在网上进行公示。  

4.对在报考及考试中有违规或作弊行为的考生，有关部门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

取资格或学籍。 

 

五、学费标准  

依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全部研究生实行收费制度。我校招

收的博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收费标准为10000元/学年。 

 

六、毕业生就业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毕业后由学校将档案、户口、学位

及学历证书统一寄至定向单位，应届生寄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学生毕业后，必须按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不得违约。毕业生不按协议就业者，须支付

培养成本和违约金。违约金的具体标准、支付方式等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执行。 

 

七、其他  

1.被我校录取的该计划博士研究生直接进入我校学习。 

2.对在报考及考试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有关部门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

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

资格或学籍。 

3.由于校舍条件局限，我校自2012年起不再为研究生安排住宿。 

 

  

附件1：报考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附件2：2015年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协议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院 

                    2014年11月27日 

 



∶∶附件∶∶ 

2015年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协议

报考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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